台北國際藝術村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2004年11月修訂
1、 宗旨

為有效利用台北國際藝術村（以下簡稱藝術村），提供各界辦理藝文活動，以增進

文化藝術交流環境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2、 申請資格

凡於中華民國境內核准立案之各類機構組織或年滿二十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
3、 場地及費用說明
開放空間：百里廳、幽竹廳、幽竹小院、游藝廳、舞蹈室、鋼琴房、暗房、工作室
	場地
	樓層
	面積 
(平方公尺/坪)
	間數
	可容納人數
	租金 

	幽竹廳
	1F
	9.2M X 12.0M (33坪)
	1
	90
	6,000元/時段

	幽竹小院
	1F
	10.6M X 22.4M(室外71坪)
	1
	250
	6,000元/時段

	百里廳
	1F
	6.6M X 16.3M (32坪)
	1
	90
	10,000元/天

	游藝廳
	2F
	8M X 16M (38坪)
	1
	100
	6,000元/時段

	鋼琴室
	3F
	7M X 8M (16坪)
	1
	15人
	800元/小時

	舞蹈室
	3F
	7M X 8M (16坪)
	1
	15人
	600元/小時

	暗房
	3F
	8坪
	1
	3人
	1,500元/時段

	工作室
	3F
	4.5M X 7M
 (9坪,使用公共衛浴)
	4
	1人
	500元/天

	工作室
	2F
	4.5M X 7M (9坪)
	4
	1人
	1,000元/天

	工作室
	3-4F
	12坪
	6
	1-2人
	1,500元/天


4、 開放時段

上午─  8時至13時

下午─ 13時至18時

晚上─ 18時至23時

      申請者應依所需時段在提出申請時填寫清楚，並按時使用。申請時段應包括佈置及撤離所需時間。如需臨時增/減使用時段，或使用上述以外時段者，需至少於使用前一日提出申請，並經藝術村同意。
5、 為強化活動內容與藝術村交流宗旨之關連性，申請活動內容應以下列項目為優先：
(1)、 文學類

(2)、 視覺藝術類

(3)、 表演藝術類
6、 申請流程  
	下載租借申請表

↓
	下載網址：http://www.artistvillage.org
洽詢專線：3393-7377  EXT：100
傳真專線：3393-7389

	填表回傳

↓
	填妥租借單位名稱、聯絡方式、租借時間、租借地點、租借器材

	確認

↓
	確認檔期與活動內容無誤後，本村將以電話或電子信函通知租借單位。

	繳交保證金

↓
	請租借單位收到電話或電子信函三天內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000元整。
繳交方式：1、親自到本村繳費 2、ATM轉帳 3、匯款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台北國際藝術村專戶

帳號：411102031733       台北富邦銀行  市府分行

總分支機構代碼：012-4117

	完成
	保證金繳交完畢後即完成租借手續。


7、 取消與變更

(1)、 辦妥申請手續後，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災、人禍、群眾事件等），致場地無法如期使用，得與藝術村協調另一使用檔期或請求無息退還已繳費用。
(2)、 申請者於使用期間有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藝術村得制止其活動，已繳之費用概不退回，且拒絕其未來一年之申請使用：

1. 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私自轉讓他人者。

2. 未補繳逾時費用者。

3. 未經藝術村同意，逕行於村內為販售行為者。

4. 申請者違反本要點，經藝術村通知後未改進者。

8、 損害與賠償

(1)、 申請者於使用期間內，如有任何人員傷亡，除因藝術村建築體所致者外，均由申請者自行負責，藝術村不負擔任何醫療及賠償責任，申請者使用設備或場地不當所造成之損害亦同。

(2)、 申請者於使用期間，應自行妥善保管展覽品及一切貴重物品。藝術村不負擔任何保管責任。

(3)、 申請者使用各場地應愛惜藝術村之場地及設備，使用期間如有毀損或使用器材不當致故障者，申請者應負責修復或更換之費用，或由保證金扣除，保證金不足時，申請者應另補差額。

(4)、 申請者在使用場地時，如搬入任何外加器材及設備，應先行與藝術村協調後方得使用，不得逕行以難以復原之方式進行佈置。

(5)、 申請者於使用後，應將場地恢復原狀，並將一切自有物件於時限內搬離，未如期清除者，視同廢棄物，藝術村無需通知或催告即有權為任何之處理，處理所需費用及所生之一切損害，概由申請者負擔。
9、 場地管理

(1)、 藝術村除假期及定期維修外，均可申請使用。

(2)、 申請者之工作人員，不得進入藝術家住宿區域，進出與工作時也應尊重駐村藝術家之生活。

(3)、 如係對外展演活動，應由申請者自製識別證交由藝術村蓋章後使用。

(4)、 各場地於使用期間，藝術村除提供現有設備外，其餘耗品均由申請者自行準備。

(5)、 申請者應自行負責活動之佈告、接待、導引、洽詢等。
(6)、 申請者使用之交通或貨運之車輛，非經藝術村同意，不得駛入村內，卸貨後應即離開。

(7)、 申請者於每日工作結束或場地使用後，應確實執行清潔工作，將垃圾等廢棄物集中至指定區。交還場地時，應負責將場地復原，並經藝術村人員檢查無誤後，方可離去。

(8)、 藝術村室內全面禁煙及嚼食檳榔。

(9)、 申請者得提供大、小海報、文宣品，交予藝術村人員放置固定位置，以供民眾索取。
10、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視需要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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